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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令疾行，山道断联见灾情

　　2026年5月18日。
  我做了十多年政工民警，写过很多次“逆行”。敲在
公文里，它是个四平八稳的褒义词；可这一天，我才真

正懂了——— 逆行，是脚下打滑的泥坡，是嗓子喊哑了还
得喊，是明知道里面有危险，腿却不听使唤地往里迈。
　　上午11点12分，接宣恩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指令，要
我作为后续增援力量之一，立即准备物资装车，带队赶
往沙道沟。
　　宣恩县的沙道沟与鹤峰县、来凤县及湖南龙山等
地相邻。从县城出发，走高速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到沙
道沟集镇；从集镇再往受灾中心的白水河村走，还得跑
近两个小时山路。下午2点，我和战友紧急开拔。
　　去白水河村的路上，沿山道尽是倒地的通信杆，光

缆散落在路面。抢修
人员用大石头把光
缆压在道路两侧，车
辆就从光缆上碾过
去，河道边横着被洪

水剥去树皮的光树干。
　　下午5点多，快到白水

河村时，车队与对面出山的车
会合，路窄，错不开。一名浑身湿透

的民警来回跑动指挥车辆。走近了，我才认
出他是沙道沟派出所副所长罗海波。
　　我们摇下车窗和他打招呼，这才知道，他从18日凌
晨到现在一直钉在救援一线。直到我们这几批支援力
量陆续抵达，他才准备回所里吃口饭、歇一歇。可看见
路上交通受阻，他又停下来，继续一辆一辆指挥，确保
救援通道畅通。
　　听他说话，明显声音发飘。疲惫极了，人还硬挺着。
　　趁着会车的间隙，我赶紧告诉他，他妻子曾焦急地
打电话到所里打听他的下落。他愣了一下，下意识摸出
手机看了看——— 屏幕是黑的。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点点
头，又转身挥动手臂引导车辆。
　　我们不能长时间占道，继续往前。

负重徒步，肩扛粮水送急需

　　车队抵达离白水河村大约8公里的药铺村委会。这
里已集结公安、消防、武警，还有应急、电力、通信等各
方力量。
　　再往前，路断了。我们把县局临时筹措的矿泉水、泡
面、零食背上肩，徒步进村——— 里面的人已经一天没吃饭。

　　走在淤泥和碎石间，迎面碰上了正往外撤的李华。
他是局机关第一批支援力量，从白水河村深处徒步1个
多小时走出来，湿透的身上还往下滴水。我掏出面包和
水，他接过去。
　　快速咬了几口，迫不及待说起里面的灾情。这时，几名
转移的村民背着一位老人，艰难地走来。李华把嘴里一口
面包咽下去，几步迎上前：“老人家，您们要不要帮忙？”
　　“不要得，不要得！”老乡们连连摆手，“您们都累了
一夜一天了，我们都看得到！我们轮流背老人，奈得活

（当地方言，意为承受得住）！”淳朴的乡音，坚韧的步
伐，让人动容。
　　一辆中国联通的应急救援车驶到我们身边。车窗
摇下，后排挤着第一批前往支援的长潭河派出所教导
员朱杉和另外两名民辅警，他们正准备搭这辆车下撤。
看到村民背着老人走得艰难，三人二话没说让出位置，
把老乡们扶上了车。
　　目送车走远，朱杉松了口气，笑着朝我们伸出手：
“快把吃的拿出来，饿了！”我们才回过神来。看着他们
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心里又疼又愧——— 来晚了。

深夜问讯，十八小时不眠的救援者

　　晚上22点，我们才从白水河村回到沙道沟派出所。
职责所在，我必须向罗海波了解情况。敲门，没人应。推
门进去，开灯，一直走到床边，他都毫无察觉，仍呼呼
大睡。
　　不忍心喊他，可又不得不喊。我轻轻把他拍醒，先
道了歉，再说明来意。他坐起身来，开始跟我讲从凌晨
到傍晚所经历的一切。
　　18日凌晨2时，罗海波带领辅警刘恩冒雨到白水河

村处警，发现河水暴涨。眼见山洪欲来，他们第一时间
示警，疏散附近村民，并向县局报告情况，此后一直奋
战在救援一线。18时许，他才撤回所里，洗个澡，扒几口
饭，累得倒头就睡。
　　“跟嫂子报平安没得？”我问。
　　“哎呀，凌晨趁着还有点信号发了微信，也不晓得
她收到没得，再后头就一直没联系了。”
　　我心一酸，让他赶紧报个平安再休息。见我要走，
他起身要送，刚一动却又皱紧了眉：“湿裤子穿久了，大
腿磨出了血泡，一动都疼得钻心。”
　　走出寝室，已是深夜11点。
　　这一天，我一边参与救援，一边用零散时间采访。
那些句子，存在手机备忘录里，没有修饰词，凌乱、短
促，却真实、滚烫。
　　里面写着一群人在山洪中逆行，朝大山深处挺进。

　　（作者单位：湖北省宣恩县公安局）  

　　图①③ 救援力量转移被困群众。
　　图② 增援民警处理地面散落的电缆。

朝大山深处挺进
——— 湖北宣恩一名公安民警白水河抗洪救援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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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年，1936年4月生，河南唐河人，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人权研究主要代表
人、开拓者，也是新中国法律史学科的重要建设者之一。

　　他1950年投身军旅，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工作。此后六十余年间，他的学术足迹横跨两大领域：一是在简牍和传世典籍中梳理中华法系的千年文

脉，从云梦秦简到清华简，从《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到《战国秦代法制管窥》，以简牍为舟，溯
法律文明之源；二是以学者身份投身人权理论研究，率团完成中国首次对西方国家的人

权学术考察，在国际对话中敢于亮剑，以有理有力有节的论辩捍卫国家尊严。
2019年荣获“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

　　如今90岁高龄的他，拐杖不离手却依旧躬身于出土简
牍的研究前沿，校勘不辍，完成了经典著作的再

版校定。

□　本报记者     薛金丽 赵颖
□　本报见习记者 胡建霞

缀连考辨，千年竹简证法脉

　　1975年的冬天，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考古现场
传出，1000多枚秦代竹简，在沉睡了两千多年后重见
天日。彼时，正在北京第二机床厂劳动的刘海年得到
通知，他被抽调参与国家文物局组建的云梦秦简整
理小组。
　　在此之前，刘海年被迫中断学术研究已有10年。
来到秦简整理现场，面对那一枚枚略显斑驳、写满秦
隶的竹简时，这位黄河岸边走出来的学者，感到一种
跨越时空的生命呼唤。
　　“那个时候非常想干事，夜里加班，拿个馒头往
火盆的铁圈上一搁，烤焦了吃一吃，就算一餐。那时
夜以继日地干工作。”回忆起四十多年前那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刘海年的眼神中闪烁着少有的动容。刘海
年与小组成员们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扎实的学术功
底，仅用1年多的时间，云梦秦简便整理完成。
　　作为整理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刘海年说，参与
缀连的过程中，这些竹简上的律令不再是冰冷的规
则，他看到的是先民对秩序最朴素的求索。他敏锐地
发现，在两千年前的战国和秦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
高度完善的刑事证据体系和吏治思想。
　　例如，在秦简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记录中，明
确规定了“能得人情为上，恐吓就是失败”的原则。严
禁主审官员通过恐吓、鞭笞等手段强行逼供，而主张
通过认真质询、核对事实获取证据。若犯罪嫌疑人反
复更改口供、百般狡辩，依照法律，可以笞打，但必须
在记录案情的“爰书”（供词）中，注明该口供是经过
笞打后获得的。
　　“我们国家两千年以前的制度，达到这么完善，
在世界上是了不得的。”这些闪耀着东方智慧的法律
条文，给时年30多岁的刘海年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震
撼。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围绕这一学术富
矿接连深耕，公开发表了《秦律刑罚考析》《秦律刑罚
的适用原则》等一系列在法学界具有奠基性意义的
重要论文。他从刑法、治安、官制、身份、侦讯、诉讼以
及经济等多个维度，系统、全面、客观地论述了战国
至秦汉时期法制发展的基本轮廓，阐明秦汉“士伍”
法律地位与治吏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原研究员、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马小红表示：“刘老师的云梦秦
简研究在整个法律史学界可以说有很多不刊之论，到
现在无论是讲课、教材，还是我们写论文都会引用。”
　　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在2006年结集为《战国秦代
法制管窥》一书出版。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认为，刘
海年先生能够从浩如烟海的先秦法制中提出独特的
法律见解，形成成果率先发表，甚至能够纠正典籍当

中的一些
不足，“他是有开风气
之先意义的”。

破冰亮剑，万里重洋论人权

　　如果说法律史研究是刘海年在“故纸堆”里为中
华法系寻根，那么人权理论研究，则是他在国际政治
的“激流险滩”中为新中国法治亮剑。
　　时间拨回到1990年。这一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
一份长达一千多页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其中对
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了大篇幅歪曲与抨击。一些西
方国家也借此在贸易、国际交流等诸多领域对我国
施加重重压力。
  为了有力回击这种打着人权幌子以双重标准干
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1991年3月，中央关于“人权
问题回避不了，要进行研究”的批示传达。奉命担任
人权理论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立即成
立了由20多位研究人员参加的专项课题组，在此基
础上，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刘海年
成为研究中心的带头人之一。
　　“这项理论研究任务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相当
困难。”刘海年回忆道。如何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科
学阐释人权的概念与内涵？如何从法律体系的宏观
角度出发，为国家完善法律、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扎实
的理论依据？这一切，都需要刘海年和课题组成员摸
索前行。
　　1991年9月，由刘海年率领的中国第一个人权问
题学术考察团正式出发。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他们跨
越万里重洋，先后出访了美国国会、国务院、哥伦比
亚大学、哈佛大学；加拿大外交部、渥太华大学等相
关国家机构和国际知名高校。考察消息传出后，立刻
引起境外媒体的关注。
　　在哈佛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和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的一场交流会上，一位高个子学者当场站起以质问的
语气发难：“中国搞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人权可言！”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不友善攻击，团长刘海年利
用翻译的短暂间隙，迅速平复自己愤怒的情绪，理清
思路，以平和的语气反问对方：“这位先生，你去过中
国吗？读过中国近代史吗？如果没有，建议你先去中
国看看、读读这段历史，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如果去
过也读过，那你的发言就相当不客观了。”
　　为了不影响会议的预定主题，刘海年随即提出
了另一学术问题。中场休息时，会议主持人、哈佛大
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纳教授对他说：“您很有风
度，刚才的话很严厉，却面带笑容。”
　　在此后的两年间，刘海年与同事们将考察的结
果形成了多份报告，呈送中央。这些报告阐明人权保
障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就开启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践，现在我们应高
举人权旗帜。
　　伴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刘海年多次以学者身
份参与中美、中德、中英、中欧等双边与多边国际人
权对话研讨会。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博弈中，他用半个
多世纪积淀的法学素养，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人
权现状。
　　胡云腾回忆起2000年5月在里斯本举行的一场中
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次会议原本
进行得十分顺畅，但在闭幕式上，一位欧盟代表在致
辞中突然指名道姓地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无端指
责和政治化攻击。此时，作为闭幕式最后一位发言人
的刘海年没有选择回避，而是在发言中先概括了研
讨会的实况，然后便当场发表了长达半个多小时演

讲。他从近代以
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的历史脉络说到现实法治，从
生存权、发展权的制度保障谈到文化
多元的客观现实，有理、有力、有节，将对方的
傲慢观点驳斥得体无完肤。
　　“后来在晚宴的时候，被刘海年先生严厉批驳的这
位官员，向刘海年老师作了道歉。”胡云腾说，“他是敢
于斗争、敢于亮剑的，把我们的故事讲好，把我们的不
足坦陈，同时敢于批驳有意攻击我们的那些人。”
　　经刘海年等一代人权学者的不懈推动与理论构
筑，新中国的人权理论体系渐趋完善。2004年3月，第十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
法。从“民为贵”到“人民至上”，凝聚着法学前辈的心
血，也见证了中华文明对人权的尊重从未缺席。

义无反顾，六十春秋铸法魂

　　刘海年的担当，不仅体现在他为国家学术研究
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更体现在他一以贯之的治学
之风与奖掖后学的奉献精神。
　　在法学所同事和学生的眼中，刘海年的学术风范
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居之无倦，行之
以忠”。无论是一篇数万字的重要学术报告，还是日常
琐碎的行政科研管理，刘海年都恪尽职守，力求做到尽
善尽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云
梦秦简整理小组成员李均明提起刘海年，语气里充满
了敬佩：“一旦国家需要他做的事情，他就义无反顾地
去做了，而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而这种“义无反顾”的使命感，深植于刘海年先
生年少时的特殊经历。
　　1936年，刘海年出生于河南唐河的一个普通家
庭。次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
面的侵华战争。“我小的时候，从没上学到上学这一
阶段，都是生活在日本侵略咱们国家的这个恐怖氛
围当中。”在那段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里，饥饿、轰炸
与死亡的阴影如影随形。这种国家积贫积弱、民族惨
遭凌辱的切肤之痛，让“抗日救亡”和对“人作为人的
尊严”的渴望，成为了他生命中最早的思想启蒙。
　　在那个满目疮痍的年代，学唱《满江红》和《黄河
谣》是少时刘海年最大的精神慰藉。那些铿锵的旋
律，在他心中种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1950年1月，年
仅13岁的刘海年奔赴武汉，参加了青年文工团少年
艺术队，随后被调入部队服役。
　　在部队的军旅生涯中，他先后担任过文化教员、
宣传员、秘书以及军事法院的书记员，其间因表现优
异荣立两次三等功，还参与编写了军队战史。这段军
旅熔炉的锻造，不仅赋予了他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
军人性格，也让他深深体会到提高文化水平与法治
建设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意义。1957年，响应党“向科
学进军”的号召，刘海年作出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选
择——— 考大学。
　　同年9月，刘海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修读
法学。本科毕业后被选入研究生班继续深造。他的导
师是后来荣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政
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

　　张晋藩忆及当年，语气温煦：“研究生的课程，
古代部分由我来讲。海年选我做导师，指导他的论文，
他的论文就是写唐律的。”1964年12月，在进入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之前，刘海年提交的毕业论文《论永
徽律》，尝试践行“论从史出”的学术路径，引发学界关
注，他也因此在法律史学界初露峥嵘。
　　除了在学术思想领域敢为人先，深耕法学沃土
多年的刘海年治学立身严于律己，倾囊相授，培育青
年法学后辈。1994年，胡云腾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
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并在刘海年
的支持下涉猎人权领域。在随后的十几年间，刘海年
带着胡云腾等一批学者，活跃在国际多边学术交流
的舞台上。他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向年轻一代示范如
何“有理有据地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初心不改，九旬皓首续华章

　　如今90岁高龄的刘海年先生，在寻常的散步中，
拐杖已经不能离手。可在他的生活中，你看不到暮气
沉沉的倦怠，反而随处可见一种属于老一辈知识分
子的极度自律与率真。
　　在日常生活中，他尽可能保持着生活自理能力，
不愿意过多给他人添麻烦。“尽可能保持自理能力，
依赖要比较早的话，是人能力的失缺。”在食堂用餐
时，他会清晰地对工作人员交代：“我就要这个米饭，
单点，不要饮料。米饭要三分之二，一定不要给多了，
昨天就给多了。”节俭、简单、清爽，这是融入他骨血
里的军人作风。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真性情：“我是
性情中人，喜怒哀乐溢于言表。”
　　退休后的刘海年回到了他学术梦开始的地方。
在堆满书籍的狭窄书房里，他重拾对简牍的无限热
爱，继续在泛黄的故纸堆中探寻法治文明的脉络。
　　就在不久前，90岁高龄的刘海年先生刚刚完成
了大型珍稀法律史料集———《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
成》再版甲编的校定工作。
　　这部耗费了他和合作者杨一凡等学者10余年心
血的浩大工程，最早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
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资料搜集困难，终于在1994年
成功推出第一版。该书一经面世，就被公认为近百年
来中华法律古籍整理的里程碑式重大成果，并在
1996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最

高荣誉奖。
　　除了完
成旧著的再版校
定，这位老人的学
术目光依然敏锐地紧
盯着法学研究的最前沿。
“清华简的发现，对于咱们
国家思想、制度、历史渊源，
就能够更清晰一些。”面对这些
新出土的简帛资料，他每天依然
花大量的时间进行研读，在这些秦
律汉章的经纬之中，继续勾勒着中
华法系最初的轮廓。
　　正如胡云腾所评价的那样：“他60年
初心不改，虽然这期间接受中央的任务去
干了其他工作，但是现在仍然在重拾当年
的专业。他是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的大家、
名家，是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一位学者。”
　　从云梦竹简的千年尘埃，到全球人权讲坛的
唇枪舌剑；从“民为贵”到“人民至上”，刘海年先生
用一个多甲子的学术生涯，深刻诠释了法治从来都
不是沉睡在历史迷雾之中的冰冷条文，而是流淌在
中华民族血脉之中、薪火相传的文明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供图  

简牍中探法史 对话中叙人权
——— 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法学家刘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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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青年时代的刘海年。

  1991年，刘海年（右二）到美国访问交流。

  1992年，刘海年（中）与印度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巴苏先生
交流。

  1992年，刘海年在新加坡参观监狱。

  2014年，刘海年（第一排左二)在
英国会见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

（第一排右二）。

  1998年，刘海年
作 学 术 研 讨 会
报告。


